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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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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州少数民族世代与大山相处，在思想意识和习俗中形成了一系列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

文化，这些文化对维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旅游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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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凸显出来。生态问题与人类的世界观、价值观、社会发展直接关联。18世纪以来的工业文

明打破了人与环境的融合状态，把人与环境分割开来，忽略了人类自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反而把人类当作一个独立于自然、

征服自然的物种。随着生产能力的大幅提升，人类掌握自然、掠夺自然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似乎人类可以肆无忌惮地向自然索

取以满足自身永难填满的欲望。肆意开垦荒地、过度放牧、乱砍滥伐森林、竭泽而渔地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

程或不合理灌溉等等，这些人类曾引以为傲的盲目举动，给万物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带来巨大伤害，如土地盐碱化、沙漠化，水

土流失，森林、湖泊面积急剧减少，草场退化，湿地遭到破坏，矿产资源面临枯竭，动植物资源日益枯竭，生物多样性急剧减

少，气候异常，旱涝灾害频繁，水源污染，疾病多发、流行等。在大自然种种的警告与惩处之下，人类也慢慢认识到自身的狂

妄与谬误，开始反思之前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发展方式，开始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开始思考如何可持续发展，因此生态环

境问题受到了高度重视。2011 年 5 月 9 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在贵定县甘溪林场考察时提出“既

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还要在更高境界上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指示。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党的十九大

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国家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全国乃至全球都在关注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问题的重要指示，并反思人类过去的发展模式，探索新的发展方向与模式，而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恰好可

以为我们提供解决生态问题的观念和方式。

环境的破坏始于人，环境的改变始于人的反思和改变。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依靠自然生存。生态文明

面临严峻挑战，急需探讨、解决如何应对工业文明以及后工业文明时代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用新的观念和模式解决工业文明

的问题。而诸多包含有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在环保语境下仍然熠熠生辉。贵州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栖居地，生态

文明潜入乡土生活的智慧，是全世界具有稀缺性的生态文明形态。如何把贵州传统文化智慧融人“生态文明”国际视野，如何参

与到生态文明现代理念建构和实践中，是深人研究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贵州民族众多，据 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

据，共有 54个民族成分，仅次于云南。贵州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种种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生态

文化就是其中一部分。贵州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喀斯特山区，尽管环境艰苦，生存不易，可仍能在此顽强地繁衍生息，根据大

自然的恩赐，创造出丰富而灿烂的文化，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相得益彰。贵州少数民族敬畏山水林木并与自然山水和谐相处，

在生产、生活中践行着维护自然生态的习惯和习俗，使贵州保留了大量的喀斯特森林，到处青山绿水，这些维护自然环境的意

识和习俗形成了具有贵州少数民族特色的生态文化，这种生态文化的内涵和当今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相通相承，研究少数民族的

生态文化并利用其精华来服务于“美丽中国”建设，既是丰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的需要，也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需要。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在各民族与大自然的长期相生相处过程中形成的，以当地乡土知识为基础，以特有的生态观为指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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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多维度地呈现在各民族的思想意识和生产生活中，这

些对自然山水敬畏、敬爱的观念，在生产生活中体现尊重自然、爱护环境的习俗，以及约定俗成的传统习惯法、乡规民约等要

素共同构成了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体系。笔者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发现这个文化体系的构成内容相当丰富，体现方式更是

多姿多彩，是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核心，是生态文化研究和开发的基础，因此本文以该部分为重点来进行阐述。

一、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体系的主要构成及体现

（一）民间信仰中的生态意识

贵州少数民族大多认为万物有灵，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他们崇拜自然山水，崇拜森林土地，大自然在他们的生活中具备

了宗教和文化象征的属性。在历史长河中，贵州少数民族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创造、积累了丰富的生态知识。贵州属于亚热

带季风湿润的气候，由于山高谷深，形成了“高低物候别，十里不同天”的地理环境。为了适应这种生存环境，贵州少数民族

在生产、生活中建构了一整套乡土生态知识体系。贵州的苗族创造了“兄弟如山相依，人与山水相连”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

体系。在植树育林中，金沙县平坝乡的苗族，不除草，不清理林地，不挖翻土壤，不购买苗木，而是在原有的山林中移植树苗，

培育出了大片山林。当人们向他们请教时，他们回答说：“树与人一样，没有兄弟伙伴依靠就不能生活，也长不成材。野草杂

木、山野中的鸟虫等等一切都是树的亲密兄弟，若排除了他们，有生命情感的苗木，就会孤独难受而难以长大，甚至会死掉。”

苗族有“枫木崇拜”，黔东南苗族古歌中有“枫木歌”，苗族把枫木作为自己的祖先看待。
[1]

大部分的布依族有神树和神林崇拜，人们对神树神林世代加以保护，并有很多禁忌。
[2]

贵州的苗族、瑶族等还有神林崇拜的习俗，在当地的神林地区，小孩从小就被教导不能进入嬉戏打闹，不能攀折树叶、树

枝，掉落的树枝也不能捡来做柴，随意砍伐那是绝对严禁的。

在黔西北赫章雉街村苗族，每年农历六月的第一个龙天要进行“祭树神”活动，祭祀后用谷草捆在树枝上，祈求树神的庇

佑。

贵州少数民族在打猎追山时，大多有“谢山神”习俗。收获了猎物，需先用香纸等拜祭山神，感谢山神的赐予，仪式完成

后才能分割收获的猎物。

大多数的贵州少数民族认为山有山神、树有树神、田有田神、水有水神，无论是打猎、伐树、开田，均有神圣的宗教仪式，

而仪式的主要内容就是表达对山林田地的感谢，感谢山林田地的护佑和给予。贵州各少数民族正是通过这种仪式化的崇拜，表

达他们对自然山水的尊重和敬畏，同时在这种不断重复的仪式中，在仪式虔诚的氛围中，把对自然山水的敬重并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意识和情感代代相传。特定的自然环境生成了特定的民族文化，也生成了特有的宗教文化。一个民族一般不会崇拜他生活

环境中从未出现过的或很少出现的自然现象、动物或植物，贵州少数民族正是通过对他们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最多、与他们联

系密切的山水田林自然物的崇拜，传承了他们与自然同体、珍爱自然、以自然为保护神的朴素的生态意识，而这种意识客观上

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二）山地农耕中的生态生产方式和生态智慧

贵州是一个多山的省份，全省地貌可概括为高原山地、丘陵、盆地三种基本类型，而其中山地和丘陵占 92.5%，素有“八山

一水一分田”之说，面对这种严峻的自然环境，贵州各地的少数民族根据各自不同的自然生境，采用不同的山地农耕方式，对

生态农业做出了最好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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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黔东南山区，苗侗民族修筑梯田，采用稻—鱼—鸭的复合生产方式，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山地。鱼、鸭活动为稻松土、鱼

鸭粪便施肥，稻花、害虫因为鱼鸭的活动掉入水中成为鱼鸭的食物，收获水稻的同时收获鱼、鸭以及稻田中的螺、蚌、黄鳝、

泥鳅等野生动物和水芹、茭白等野生植物。传统的稻田生产不施放化肥和农药，对稻田中的动植物不会全部除去，可以食用的

捕捉或采摘成为美味食物，不能食用的作为饲料或肥料，这种传统的动植物互为食物链的生产方式不仅是最生态的生产方式，

而且还是单位产量最大的生产方式，同时对维护稻田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黔南山区，福泉王卡村的苗族，在玉米地中基本都套种黄豆，有的还加套白菜，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土地资源，同时利用

作物根系之间的肥料互输，获得较好的收成。由于当地山高坡陡土地瘠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还掌握了使用不同的土地，

栽种不同的庄稼，获得最好收成的经验。如小米根浅，适合载在岩山土层薄而温度较高的地方；荞麦选择土层厚的地方，它对

阳光的要求较小，可以选在山坡的背阴地。由于土层瘠薄，通常使用抛荒或改种其他作物的方式来积累土壤肥力，不同的作物

有不同的抛荒时间。

在黔西北山区，赫章发达村的彝族，利用不同作物对土壤肥力的不同需求，用荞麦、燕麦、土豆轮流耕作的方式进行农业

生产，采用轮作的方式较好地对土地进行利用，通过抛荒的方式让土壤地力自然恢复，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在乌蒙山海拔高的喀

斯特山区，对当地土地生态的维护具有重要作用^

无论是梯田的稻鱼鸭生态生产还是高海拔地区的旱地农业，当地少数民族利用世代积累的对当地自然环境的充分了解和认

识的乡土知识，因地制宜，用最生态的方式进行生产，用他们的生态智慧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三）生活习俗和节日习俗中的生态文化

贵州少数民族在生活和节日习俗中也处处体现了尊爱自然、维护自然的生态文化。在黔东南锦屏、黎平等地，“十八杉”

习俗盛传，女儿出生时，为人父母者即栽杉一片，经三年间作，五年抚育，十八年后姑娘出嫁时，杉树已经成林可伐，因姑娘

与杉树同长，女儿与杉结缘，故十八杉又叫女儿杉、姑娘杉。

黔东土家族有栽喜树的习俗，孩子出生在春季，则按照习俗栽下几株或十多株椿树苗，称为栽“喜树”；孩子出生在秋季

或冬季，主人就得在当年的冬季或次年的春季补栽喜树。

荔波瑶麓瑶族在建房伐树时选择吉日，亲朋好友相约进山，挑选生长在东方方位的柏树、枫树等为中柱，他们称为金柱，

选中后，长者便面向大树，焚香三柱念诵“请木经”，方可砍伐。

黔东南从江高华瑶族有洗药浴的习俗，他们在采摘药草时不会全部采尽，会有所保留，用过的药材也不是一次便扔掉，要

煮过几次直到药味已尽才会丢弃。传统节日中体现的生态文化也很有特色，试举俩例：

贵州许多民族地区有“打保寨”的节日，多在农历九月九举行，有的地区也称作“扫寨”，由于贵州少数民族的传统房屋

建筑是全木结构的杆栏式吊脚楼，防火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打保寨”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节日活动，教育和树立人们的安

全用火意识，对村寨和山林防火，维护山林安全有重要作用。

杀鱼节是福泉王卡苗族的重要传统节日，从节日过程可以看到当地民族良好的生态意识。王卡地区山高坡陡，土层瘠薄，

遇到干旱则可能没有收获，人们用鱼做祭品，祈求龙王降雨，反映了农耕民族对雨神龙王的敬重。在杀鱼开始前还需祭祀河神，

同样反映了人们对大自然的尊重和敬畏。通过这种神圣庄严的仪式，教化了更多的人尊重自然，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在杀鱼

时间的选择上，没有固定日子，是根据闹鱼药化香叶的生长情况来确定，等到化香叶长到 5寸时才采摘，这时采摘的树叶较大，

对化香树的损害较小。而且采用化香来捕鱼，其毒性不大，河流有不断流入的清水注入后，鱼儿还能继续生长繁殖，在早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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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鱼活动中，若捕到半斤以下的鱼儿，就放归河里，从这些习俗可以窥见他们对河流生态的维护意识。而且杀鱼活动分段进行，

各段时间不同，这也是基于对河流生态承受度的考虑。

（四）传统习惯法和乡规民约中的生态文化

贵州各民族靠山吃山，山林中的各类植物和药材是当地人的财富，据史料记载，湘黔一带的苗、侗等民族至少在明清时期

就开始植树造林，因此森林的种植和利用，就成为一种社会行为，需要相应的社会规范，贵州各民族在各时期对森林维护和管

理都有规定，从早期的习惯法到后来的乡规民约及法律法规。

在草药的采挖上传统的习惯法中也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在采挖药材时严格按照适度的方式采集，如单株生长，需要根茎一

起采的草本植物，每片生长地只能采 3—5株，丛生的木本植物和藤蔓植物则是“见三采一”“见五采二”。正是这种严格的采

挖方式才使得许多地区的野生药材得以保留^

黔西北赫章雉街苗族，当地习俗是村民在各自看管的山林中只能打柴，用木叶积肥。选取弯曲不成材的或是杂木作为薪柴

是村民的用柴习惯。修建房屋需要用材时必须向村及乡有关部门申请，伐木的同时要求要补栽 300—500棵树苗，伐树的大小品

种不得随意，须听从理老安排。

在黔东南从江县东朗乡孔明村，“定点划区砍伐，对偷窃别人家柴火……除退还原物外，罚猪肉 33 斤……未经长老同意，

擅自放火烧山者，罚肉 33斤……寨子附近的‘斗昂’（即巨大的树，树龄过百年）……是全寨的命根子，任何人不得随意砍伐，

否则以破坏龙脉论处，罚猪一头，用以祭祀掌管龙脉的土地公，猪肉由全寨各家平分。寨外的荒山荒地未征得同意，任何人不

得擅自开发，否则罚肉 33斤，由全寨各家平分”。到后来，这种原始的惩罚方法逐步过渡到由造为主，以罚为辅的方式，有关

护林方面的条款有：“1）凡乱砍伐一株树木，执行砍一栽三罚五（五元），包栽包活，并由护林小组验收；2）失火烧毁树木

的，每亩罚款 20—100元，烧毁成林杉木按森林法处理，同时责令栽培；3）畜生吃坏幼苗一亩，罚款 300元。”
[3]

类似对森林管护的习惯法或乡规民约在贵州各民族地区都能见到，无论是早期的“榔规”“榔约”，还是后来的村规民约

都是当地社区民主制定的，符合大众的意愿，并为当地群众熟知，在制度上对森林生态进行了很好的保护。

（五）传统村寨选址布局中的生态文化

贵州大多数的民族村寨都分布在大山之中，苗族在村寨选址时通常有栽种枫香的习俗，用枫香能否成活作为选址的决定因

素，并把枫香作为神树进行崇拜。

村寨的选址一般是有水源的地方，村寨的人口和规模与村寨附近的耕地成正比，在贵州大多数的地区，观察传统村落的布

局我们不难发现，民族村寨从高到低基本是高山草地——原始林带——草地——耕地——村落——水田、鱼塘分布，村落通常

在半山坡或山脚、水源地的等高线以下，并且不占用耕地的地方。村落附近有原生的古树或神林，在许多地区都有“老人管村，

老树守寨”“古木守村，老人管寨”的说法。山顶的原始林带和村寨神林具有涵养水源的重要生态作用，是村寨生产生活的用

水保障，因此无论是集体和家族所有，在当地都有乡规民约加以约束，不得随意砍伐。森林与耕地之间是人为预留的浅草地带，

草地不但可以降低地表径流的速度，使暴雨时的泥沙就地沉积，以免损毁耕地，而且也给牲畜提供了草场，给草地动植物的生

物多样性提供了基地。而水田和鱼塘发挥着湿地的作用，既是生产的场所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栖息的场所，这种布局在保护生

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环境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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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主要构成和体现的阐述，可以看到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与当地民族生境密切相连，具

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生态文化体现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当地民族的认同，同时有习惯法或乡规民约加以约

束；在城镇化背景下，传统的生态文化受到巨大的冲击，面临失传的危险，从而愈显珍贵。

（一）地域性和特色性

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产生于贵州喀斯特山区，是世代民族在生产生活中与当地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共处积淀的重要文化，

由于产生于山区，这种文化不可避免具有山地文化的地域特征和特色。无论是精神层面的山神、树神、田神的民间崇拜，还是

生产中的山地农耕、生活中重视山林树木的众多习俗，以习惯法和乡规民约来进行约束的一整套生态文化，具有浓厚的贵州山

地特色。

（二）民族认同性和约束性

生活在贵州大山中的各民族，大山给他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他们的生产生活与周围的大自然息息相关。他们对

自然的认识，融合于传统宗教、传统习俗、传统制度和传统地方知识中，成为具有山地特色的生态文化，这种文化在祖祖辈辈

的教化下，在各种习俗的演绎中，在习惯法的规范下，已是一种群众性的共同意识了，并且由于这种大众的认同性使得人们从

思想上到行动上是统一的，且对自然的维护又具有最强的自觉性。在对自然的崇拜中，除了有各种庄重的祭祀崇拜仪式，给人

以神圣不可违反的精神约束外，几乎还都有“如果不这样，就会有怎样不好的事情发生”的规约。而在传统习惯法中，这种约

束性更清楚地体现在实物和货币上的约束，也就是体现在经济上的制裁，并且通过寨老等权威人物，处罚得以执行。而这种约

束性恰好是维护生态的重要手段。

（三）多维度性和珍贵性

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融进了贵州各民族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具有多层次的表现，即多维度性。它体现在思想意识方面

的民间信仰中——对自然山林树木的崇拜，体现在日常生产中——对有限耕地的保护性生产，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婚姻、节日、

建房等大事中——植树、伐树文化、节日祭祀，体现在制度层面的传统习惯法和乡规民约中——对山林树木的维护文化。这种

多维度构建了贵州少数民族森林文化的特色和体系，正是这种特色和体系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民族文化，实践证明在维护生态环

境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在民族文化受到巨大冲击的时代愈显珍贵。

三、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价值

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贵州以及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的构筑，“美丽中国”

建设以及发展乡村旅游，当今社会倡导的生态文明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对生态保护的价值

贵州少数民族对自然山水认识的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生态保护特征，它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体现出

自然生态与社会心理的高度融合，具有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正是生活在贵州各少数民族祖祖辈辈与自然山水和谐共处的认

识及对当地_然环境的有效维护，保护了贵州的青山绿水，保护了贵州作为两江上游的生态安全，保护了今天我们的家园。贵州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对贵州生态环境的保护价值不容置疑。

（二）对乡村旅游开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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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维护了贵州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风景秀丽的民族村寨为乡村旅游提供了资源和基地。从景观上，

一座座村寨分布于贵州青山绿水之间，吊脚楼错落有致，周围梯田、森林环绕就是乡村旅游最好的目的地。森林、古树、古井、

溪流、小桥、稻田、鱼塘，每个村寨的自然环境不一样，可以说是百村百态，各有风景。从产品上，生态文化可以融入乡村旅

游产品加以开发，如体验生态农耕生产过程或某一环节，参与生态民族节日，体验不一样的风俗，体验生态民族医药的疗效、

生态民族饮食的美味，当地特产的生态农产品还可作为旅游商品等。

（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

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提倡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是中国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这

种生态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具有传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生态世界观，提供了适合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伦理

观，与当今社会倡导的生态文明的观念和内涵一脉相承，探析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挖掘其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伦理观，并进

行文化重构和文化建设，用生态文化中的生态观念和生态资源来建立有机统一、和谐共生的现代生态文明，因此，贵州少数民

族生态文化具有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

综上所述，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体现在贵州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生产、生活习俗以及习惯法和乡规民约中，具有山地

生态文化特色，具有多维度性、民族认同和约束性及珍贵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美丽中国建设和乡村旅游以及生态文明建设

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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